南投縣鄉鎮縣轄市衛生所組織規程

中華民國99年8月16日府行法
字第09901699930號令修正發布
第 七 條　 　衛生所置人事管理員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，專任或由南投縣政府人事處派員兼任。

第七條之一   衛生所置會計員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並兼辦統計事項，由南投縣政府主計處派員兼任。
第 十 條  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
           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
第十二條　　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
本規程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一日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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